獨立核數師報告撮要
致　澳門航空有限公司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第23/2004號行政法規下的《核數準則》，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第68/2004號《核數實務準則》，及國際核數準則完成審核澳門航空有限公司(「該公司」)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撮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該年度的財政狀況及經營業績，賬目撮要應與相關的經審核的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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